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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有關行使認沽期權的須予披露交易及關連交易

茲提述中奧到家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「本集團」）日期為

2021年 8月 18日的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，內容有關行使認沽期權的須予披露交易及關

連交易。除另有界定者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董事會欣然宣佈，買方已完成向首名賣方出售待售資本的實益權益，而各目標公

司於本公告日期已不再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。

鑒於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持續，以及市場環境波動及房地產價格波動帶來不利影

響，在該經濟狀況下，首名賣方於一次性支付所有期權價格時將面臨流動資金問

題屬可理解，因此於 2021年 10月 22日，買方與首名賣方訂立協議（「該協議」），據

此，買方及首名賣方協定首名賣方將以下列方式支付期權價格：

(a) 首名賣方將於2021年11月30日前向買方支付人民幣5百萬元；

(b) 首名賣方將於2022年1月31日前向買方支付人民幣5百萬元；及

(c) 首名賣方將於2022年7月31日前向買方支付期權價格餘額，包括所有應計利息

金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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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保證支付上述期權價格，首名賣方同意於不遲於 2022年 1月 31日，以買方為受

益人抵押其合法實益擁有的不動產，價值不少於人民幣 26百萬元。若該不動產實

際價值低於人民幣 26百萬元，買方有權要求首名賣方提供額外抵押品，視乎首名

賣方根據該協議的還款情況而定。

倘首名賣方違反該協議，買方有權要求首名賣方一次性悉數支付所有未償還期權

價格及所有應計利息。

承董事會命

中奧到家集團有限公司

主席兼執行董事

劉建

香港，2021年10月22日

於本公告刊發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劉建先生、陳卓女士、梁兵先生及龍為

民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吳志華先生及金科麗女士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維倫先

生、陳偉璋先生、陳家良先生及黃安心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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